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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9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4 月 13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<股权补偿及业

绩承诺变更协议>的公告》等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显示，你公司于

2018 年 4 月向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

龙恒业”）增资 3,000 万元，并签订《增资协议》约定一龙恒业 2018

年度、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,500 万元、4,800 万

元及 5,100 万元；于 2018 年 8 月再次向一龙恒业增资 2,000 万元，湖

州贤毅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湖州贤毅”）、上

海仁和智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仁和”）等共同参与

该次增资，并签订《增资协议》约定一龙恒业 2018 年度、2019 年度

及 2020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,750 万元、6,750 万元及 7,750 万元；

于 2019 年 4 月出资 2,000 万元认缴湖州贤毅于 2018 年 8 月未缴付的

出资额，并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一龙恒业原股东对湖州贤毅的

业绩承诺与补偿义务转至公司。前述事项完成后，你公司持有一龙恒

业 28.99%的股权。根据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亚太所”）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，一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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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业 2020 年业绩承诺未达标。相关增资协议约定，业绩补偿义务人

丁福庆、吕兰顺、秦忠利、陶良军、裴存民、刘鹏（以下统称“业绩

补偿义务人”）应于业绩承诺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6 个月内（2022 年 4

月 19 日前）完成业绩补偿。你公司称鉴于一龙恒业 2020 年业务受全

球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导致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且业绩补偿义务人目前

无足够资金支付现金补偿价款，为促进其管理层股东稳定从而使一龙

恒业长期健康发展，你公司与相关方签署《股权补偿及业绩承诺变更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变更协议”），拟变更原业绩承诺为本次业绩补偿

义务人拟向你公司、湖州贤毅、上海仁和合计补偿一龙恒业 12.06%

的股权，同时未补偿股权对应的业绩承诺顺延三年，即 2022-2024 年

累计实现 6,500 万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以下事项并

作出说明： 

1.你公司于 2018 年 4 月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约定，如一龙恒业

未完成业绩承诺，你公司应获得货币补偿等于你公司应获得的股权比

例乘以当年应补偿时一龙恒业市场公允的估值，但你公司未披露一龙

恒业的估值情况并计算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。你公司本次将变更业绩

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但未披露原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市场公

允估值信息以及据此计算的货币补偿金额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未披露

原承诺货币补偿金额的原因，公司股东能否根据现有信息做出合理判

断，公司提交股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是否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2.1.4 条

的规定。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、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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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根据历次增资累计金额 7,000 万元直接适用

2018 年 8 月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中货币补偿金额计算公式，计算出

如采用股权补偿，应以补偿义务人对一龙恒业的全部持股比例 32.06%

进行补偿；如采用货币补偿，补偿义务人应补偿 2.46 亿元现金。请

说明以上补偿金额计算逻辑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。请公司持续督导

机构、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根据你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和于 2018 年 8 月签订的两份《增

资协议》、于 2019 年 4 月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计算股权补偿及

货币补偿的相关公式，分别计算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比例及货币补

偿金额。 

4.公告显示，考虑到相关协议对补偿义务人履行股权补偿义务后

一致行动人关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20%（“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”）的

约定，本次补偿义务人将以其合计持有一龙恒业 12.06%的股权向投

资人承担股权补偿义务。同时，变更协议签署后，为履行变更协议，

取消 20%的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限制。如一龙恒业未完成 2022-2024

年累计实现 6,500 万元的业绩承诺，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向投资人进行

估值补偿，估值补偿仅采取股权补偿方式，股权补偿比例应以其在承

担责任之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为限且不超过原股东原业绩补偿义务

扣除股权补偿后剩余应履行的部分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历次增资协议中关于保留补偿义务人即一龙恒业

管理层 20%持股比例的相关内容，说明在一龙恒业业绩承诺完成率为

负的情况下，仍执行“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”条款，本次仅补偿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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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关方 12.06%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有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

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的相关规定。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、公司独立董

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如一龙恒业仍未完成变更后的业绩承诺，补偿义务人仅需以

其持有一龙恒业股权为限进行股权补偿。请你公司定量分析本次业绩

承诺及业绩补偿变更后，业绩承诺金额、业绩补偿股份比例及相应价

值大幅下降，是否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。请公司持续督导机

构、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。 

5.公告显示，一龙恒业未完成 2020 年业绩承诺，亚太所直至 2021

年 10 月 20 日出具审计报告。你公司直至 2022 年 4 月 13 日才披露公

告确认部分业绩补偿情况。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于新业绩承诺期届满后

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4 个月内或 2025 年 4 月 30 日后的 4 个月

内（前述二者以先到为准）向投资人履行完毕上述股权补偿义务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原业绩承诺相关事项是否具备明确的履约时限，

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4.5.4

条的规定。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在一龙恒业 2020 年业绩未达标情况下，你公司直至 2022 年

4 月 13 日才披露公告确认业绩补偿金额并变更业绩补偿承诺，大幅

减少交易对方补偿义务。请充分说明你公司相关业绩补偿金额的确认

是否及时、是否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及向补偿义务人无条件让

渡利益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、公司独立董



5 
 

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董事会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所采取的具体

措施，是否切实督促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7.4.11 条的规定。 

（4）请补充披露变更协议约定新业绩承诺届满后的专项审计报告

出具的具体截止时间。 

6.请自查并补充说明你公司在历次定期报告中承诺事项履行情

况部分是否准确披露一龙恒业相关承诺事项及具体履行情况，是否符

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7.4.5 条的规

定；在会计处理方面是否及时确认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及

损益变动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—长期股

权投资》的规定。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、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4 月 1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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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4 日 

 

抄报：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

  

抄送：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


